[bookmark: _Toc337458700]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午餐賸餘飯菜及廚餘回收處理原則
114年6月3日經午餐供應委員會決議
114年6月5日校長核定
壹、為落實資源回收再利用、建立學生愛物惜福、節約資源之環保觀念、珍惜資源有效運用、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及有效管理午餐賸餘飯菜打包問題、落實廚餘回收制度，特訂定「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午餐賸餘飯菜及廚餘回收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貳、午餐賸餘飯菜處理原則：
一、優先提供學生申請打包、次為自費參加午餐者。請主動向營養師、午餐執行秘書提出申請(申請單如背面)。
二、打包規定：
（一）打包時間12：40～13：00，需待全校師生用餐完畢後，於廚房打包，逾時不候。
（二）打包之菜色不得只挑選喜好的菜色，所有菜色均須打包。
（三）限學生家長、自費參加午餐本人親自打包，不得委託他人打包；打包後務必迅速帶回冰存。學生家長無法親自來校，可自備環保容器由廚工代為打包，放學至學務處領取。
（四）打包量以當天晚餐可以食用完畢的量為準，並以自備環保容器盛裝。當天晚餐因故無法食用完畢，應丟棄不可再食用。
（五）打包賸餘飯菜應遵守相關規定，否則學校得隨時禁止打包。
（六）廚房不提供打包容器、塑膠袋等。 
三、打包之賸餘飯菜，僅供打包人員自行食用，不可販賣、贈送或隨意丟棄。
四、賸餘飯菜食用前應加熱至中心溫度達85℃以上才可食用，以確保安全。
    賸餘飯菜易因貯存不當、復熱不完全等因素，致食物變質、不潔，食用前應自行判斷是否適合食用，如因造成食安事件，由打包人自行負責。
五、打包後如仍有賸餘飯菜，可由午餐工作人員打包或回收至午餐中心廚餘桶。
叁、廚餘由清潔隊每日回收。
肆、本原則經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決議，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2學期午餐賸餘飯菜打包申請單
	 班級
	

	 學生姓名
	

	為辦理打包餐後食物作業，__________ (學校代表簽名)已明確告知打包申請人__________打包餐後食物所可能導致因保存不當或復熱不完全所產生之相關風險(詳如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午餐賸餘飯菜及廚餘回收處理原則)。打包申請人__________ (簽名)業已明確知悉打包餐後食物所可能導致之相關風險、責任，為避免日後爭議，特立此證。
□家長親自來校打包(自備環保容器盛裝)
□廚房打包，放學至學務處領取(自備環保容器盛裝)
時間：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註：本申請表製作兩份，乙份由家長收執，乙份由學校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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